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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

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会议”）于 2018年 11 月 28 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

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以书面、邮件和电话

方式发出。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名。公司

董事长李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

1.以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其他

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。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.1 同意聘任邵奕兴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。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

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； 

1.2 同意聘任张新哲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。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

反对，0 票弃权； 

1.3 同意聘任李平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。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

反对，0 票弃权；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1.4 同意聘任杜志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。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

反对，0 票弃权； 

1.5 同意聘任孙静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。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

对，0 票弃权； 

1.6 同意聘任周颖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。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

对，0 票弃权； 

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，简历见

附件一。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

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2.以 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董

事会秘书的议案》。 

同意聘任孙静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，简历见附件二，任期自本次董

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 

孙静女士联系方式如下：  

联系电话：010-88532803 

传真号码：010-88536231 

电子邮箱：caihonguav@sina.com 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云岗西路 17 号 

《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》详见 2018 年 11 月 29 日《证券

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

会上述聘任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，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登载于

2018 年 11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。 

3.以 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证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 

券事务代表的议案》。 

同意聘任郭婧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，简历见附件三，任期自本

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 

郭婧锐女士联系方式如下：  

联系电话：010-88536133 

传真号码：010-88536231 

电子邮箱：caihonguav@sina.com 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云岗西路 17 号 

《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》详见 2018 年 11月 29 日《证

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4.以 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宁波东旭

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推荐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。 

同意推荐胡梅晓先生、胡锡云女士为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简历见附件四。 

5.以 8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航天

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2018年度授信的议案》。 

关联董事胡锡云女士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。 

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公司向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

增加 2018年度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公告》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

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登载于同日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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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以 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独

立董事津贴的议案》。 

同意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，调整后的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自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

见及独立意见登载于同日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7.以 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请 2018

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 

同意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年度

审计机构，聘期一年，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公司独立董

事对本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登载于同日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8.以 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18

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同意于 2018 年 12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召开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

东大会。 

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召开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

知》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1.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

议。  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

 

附件一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

1、邵奕兴，男，1987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

权。2010年 10月起任浙江南洋信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、经

理，曾任浙江信洋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浙江南洋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2011 年 6 月起任台州市南

洋文化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监事，2012年 11月起任公司董事，2012

年 12月起任浙江南洋经中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2014

年 7 月起任杭州南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，2018 年 2 月

起任公司董事、常务副总经理。截止本提案日，邵奕兴先生持有

公司股份 120272398 股，与公司股东邵雨田（持有公司股份

20100000股）为父子关系，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

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中国证监

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是失信被执行

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

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2、张新哲，男，1974 年 11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硕士研究

生学历，工学硕士学位，高级工程师。曾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



 

无人机室工程师，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特种飞行器事业

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、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，航天

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。现任浙江南洋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截止提案日，张新哲未持有公司股份，除

在上述单位任职外，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其他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中国证监会及

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符

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

任职资格。 

3、李平坤，男，1977年 5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本科学

历，工学硕士学位，研究员。曾任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

总体设计部室主任、副主任，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

现任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截止提案日，李平坤

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除在上述单位任职外，与其他持有公司

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

戒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它相

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4、杜志喜，1969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

留权，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注册会计师、高级会计师。曾



 

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信贷专职审批人、中国

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信贷岗位；台州市财政局财务

管理岗位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、审计部

副总经理；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浙江南洋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。现任浙

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；台

州市杰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、北京南洋慧通新技术有限公司董

事、浙江南洋慧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、杭州南洋新材料科技有

限公司董事、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。截止本提案

日，杜志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8600 股，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

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是

失信被执行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

件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

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5、孙静，女，1978 年 11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本科学

历，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高级工程师。曾任中国航天空气动

力技术研究院院办公室副主任、综合计划部常务副部长，航天神

舟飞行器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，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

监。截止提案日，孙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除在上述单位任职

外，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



 

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6、周颖，女，1981年 4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本科学历，

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高级会计师。曾任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

术研究院财务管理部副部长，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计划财务

部部长、财务总监。截止提案日，周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5000

股，除在上述单位任职外，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

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中国证监

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是失信被执行

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

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 

附件二：孙静女士简历 

孙静，女，1978年 11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本科学历，

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高级工程师。曾任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

术研究院院办公室副主任、综合计划部常务副部长，航天神舟飞

行器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，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。

截止提案日，孙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除在上述单位任职外，

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

 

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 

附件三：郭婧锐女士简历 

郭婧锐，女，1990 年 7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硕士研究生学

历，工学硕士学位，工程师。曾任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

综合计划部战略规划与投资主管。截止提案日，郭婧锐女士未持

有公司股份，除在上述单位任职外，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

份的股东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

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

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 

附件四：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 

胡梅晓先生，男，1974 年 10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本科

学历，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，高级工程师。曾任北京空气动力研

究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、所办公室主任，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

研究院院办公室主任、院长助理兼航天神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

经理、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、北京航天益森风

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北京航天特种设备检测研究发展有



 

限公司执行董事、北京航天易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。现任中

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、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兼总经理、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。截

止提案日，胡梅晓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5700股，除在上述单位任

职外，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

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
胡锡云女士，女，1963 年 7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工学

学士学位，高级会计师。曾任北京航天新概念软件有限公司财务

部经理、财务总监，北京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，

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山大华天公司董事。

现任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、浙江南洋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、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监事。截止提案日，

胡锡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除在上述单位任职外，与其他持有

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

在关联关系，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

所惩戒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

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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